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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于 2011 年 5 月公布了《涉及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的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外资企业股权出资新规”)之后, 国家工商管理总局

于 2011 年 8 月公布了《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债转股新规”)。鉴于“股权出资”和“债转股”均属于企业重组中的常

见事项, 涉及适用《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

通知》(财税[2009]59 号, “59 号文”)以及《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

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 年第 4 号, “4 号公告”)中关于企

业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本文将就上述两项规定的征求意见稿结

合 59 号文和 4 号公告, 简析相关的企业所得税处理。 
 

外资企业股权出资新规 

 

外资企业股权出资新规允许境内外投资者以股权作为出资, 设立外

商投资企业, 其提及: 

 
 适用范围: (i) 以新设公司法人方式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ii) 增

资使内资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 以及 (iii)增资使外商投

资企业股权发生变更。 
 

 用于出资的股权需经依法评估, 股权作价金额不得高于股权

评估值, 股权出资金额不得高于股权作价金额。 
 

 股权出资金额和以其他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金额之和不得高

于被投资企业注册资本的 70%（“70%限制”）。 

 
“股权出资”一语未出现在上述税务法规中, 我们认为, 在税务机关

对于股权出资作出特殊规定前, 可参考“股权收购”讨论股权出资的

企业所得税处理。59号文规定, 股权收购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 需 

“股权出资”及“债转股”征求意见稿涉税事项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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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以下条件: (i) 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 (ii) 收购企业购买的股权不低于被收购企业全部股权的 75%; (iii) 

企业重组后的连续 12 个月内不改变重组资产原来的实质性经营活动; (iv) 收购企业在该股权收购发生时

的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其交易支付总额的 85%; 以及(v) 企业重组中取得股权支付的原主要股东, 在重组

后连续 12 个月内, 不得转让所取得的股权。除此之外, 根据我们的经验, 如“股权出资”适用特殊性税务处

理的, 下述法规之间的衔接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适用范围 

 
股权出资包括新设和增资两种形式。然而, 59 号文和 4 号公告条款中并未涉及新设的情形, 且两部

法规所规定的“股权支付”指, 以本企业或本企业直接持有股份的企业的股权、股份作为对价的支付

形式。因此, 如何在新设的前提下合理安排交易架构以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 值得探讨。此外, 59

号文和 4 号公告并未使用“股权出资”的表述, 为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 投资者在与主管机关沟通以

及准备交易文件中还需注意外资企业股权出资新规与税务法规在语言表述和条文理解方面的衔接。 

 
 货币出资比例要求 

 
外资企业股权出资新规规定了 70%限制。而根据 59 号文, 如要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 收购企业购买

的股权不低于被收购企业全部股权的 75%。因此, 股权出资如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 需注意外资企

业股权出资新规以及 59 号文之间的衔接。 

 
 与外汇管理局操作规程的衔接问题 

 
外资企业股权出资新规明确, 股权出资应经验资机构验资, 验资机构在出具验资证明时, 应向被投

资企业所在地外汇局进行验资询证。根据外汇管理机关和工商登记机关的操作要求, 外国投资者以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的, 需首先办理完税或免税证明, 并据此办理验资询证以完成验资手续后, 

方可办理被投资企业的股权变更登记。 

 
然而, 依据 59 号文, 企业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的, 当事各方应在该重组业务完成当年企业所得税年

度申报时, 向税务主管机关提交书面备案资料, 证明其符合各类特殊性重组规定的条件。鉴于不同

部门法对于外国投资者的股权出资涉税事项的不同规定, 企业选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 需与税

务和外汇主管机关就免税证明的出具以及出具时间进行协调和沟通。 

 
债转股新规 

 
债转股新规允许债权人以符合要求的债权转为公司股权, 增加公司注册资本, 其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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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范围包括: (i) 公司经营中债权人与公司之间产生的合同之债; (ii) 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认的债

权; 以及 (iii) 公司破产重整或者和解期间, 列入经人民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或者裁定认可的和解

协议的债权。 

 
 对于债权人将对外商投资的公司的债权转为股权, 或者境外债权人将已经外汇主管部门依法登记

的对公司的外债转为公司股权, 还应当遵守有关规定, 并经过批准。 

 
 用以转为股权的债权应当经过评估, 且债权转作股权的作价出资金额不得高于该债权的评估值。 

 
基于上述, 债转股新规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合同之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认的债权以及破产重整/和解

债权, 并同时提及境外债权人将已经登记的合法外债转为股权需要经过审批。在目前的实务操作中, 外债

需符合国家外汇管理的要求, 办理登记并经过核准和批准方可转作股权。因此, 我们理解, 即使有债转股

新规规定, 涉及境外债权人的债转股仍需受限于外债登记和审批的要求。59 号文和 4 号公告规定, 债权转

股权的, 应当分解为债务清偿和股权投资两项业务, 确认有关债务清偿所得或损失; 如符合相应条件的, 

可以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鉴于此, 我们认为, 为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 债权人在与主管机关沟通以及准

备交易文件中还需注意不同部门法的要求以及法规之间的衔接。 

 
评估问题 

 
两部新规均提及, 用于出资的股权和用于债转股的债权应当经依法设立的境内评估机构评估。同时, 两新

规虽规定股权/债权作价出资金额不得高于评估值, 但并未明确下限。根据以往的经验, 在交易各方选择适

用一般性税务处理的情况下, 如果作价金额过低, 税务机关有权予以调整。 
 
目前而言, 两部新规的征求意见期间均已截止, 正式稿尚待颁布。新法规如何解读、如何适用、操作中如

何办理各项登记/审批程序将有待实践考证。特别是, 在适用新法规时如何在法律架构、相关主管部门的

沟通及法律文本上体现和适应不同部门法的要求将成为难题。我们将密切注意新法规的动向并及时分享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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